北京市中小学幼儿园
校园安全联合检查工作方案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工作的通知》、《市委办公厅关于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工作的若干措施》精神和市领导指示要求，加强对校园安全检查工作的统筹，建立校园安全联合检查制度，避免发生检查工作名目繁多、频率过高、多头重复等问题，形成相关部门分工明确、任务清晰、协调一致、齐抓共管的校园及周边安全联合检查的格局。特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检查组组成
在市政府统一领导下，由分管副市长、副秘书长带队，市教委、市公安局、市交通委、市卫生健康委、市应急管理局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市城管执法局、市消防救援总队等部门共同参加，组成校园安全联合检查组，区级参照市级相应建立区级检查组。
二、检查范围及时间
在春、秋季开学前后，对各区教育主管部门及所属中小学幼儿园，开展安全工作联合检查。遇有特殊需要，涉及的相关部门要协同联动，开展相应检查工作。
三、检查内容
“平安校园”建设，校园治安，校园防火，校园交通安全，
安全生产，安全教育，校园及周边治安和交通综合治理，校园及
周边食品安全，学校实验室危险化学品使用安全，防治中小学生
欺凌和暴力，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情况，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和矛盾排查调处情况，应急管理和突发事件处置，卫生防疫及传染病防控等工作落实情况。
四、市、区、校安全检查职责任务
（一）市级抽查。市级检查组采取“四不两直”方式，以实地检查、核查资料、问询访谈为主，对区教育行政部门及所属学校进行随机抽查。
（二）区级普查。区领导带队对区教委及所属中小学幼儿园进行抽查，区教委对所属中小学幼儿园做到全覆盖式检查。
（三）学校自查。各中小学幼儿园要结合自身实际，根据本方案提出具体内容，研究制定本校隐患排查实施方案，全面开展自查，做到全覆盖、无死角。
五、职责分工
（一）市教委
负责检查学校日常安全管理、安全宣传教育培训、预防学生欺凌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、在校就餐浪费、矛盾排查调处，突发事件处置等方面工作。
（二）市公安局
1.内保局
负责检查学校校园治安、校园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、重点人
员排查、保安及相关人员背景审查、高峰勤务落实情况等方面工作。
2.交管局
负责检查学校校园交通安全制度落实、校园周边交通综合治理等方面工作。
（三）市交通委
负责督促、协调各区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和属地街乡镇，做好学校校园及周边交通综合治理等方面工作。
（四）市卫生健康委
负责检查学校饮水安全、传染性疾病防控等方面工作。
（五）市应急管理局
负责督促指导做好学校安全管理和应急管理方面检查工作。
（六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负责检查学校食堂，校园周边食品销售和餐饮服务单位，为学校和培训机构供餐的送餐企业食品安全相关方面工作。
（七）市城管执法局
负责检查校园周边环境卫生、违法建设、违法占路、商户占道经营等方面工作。
（八）市消防救援总队
负责督促指导做好学校校园防火、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培训、消防设备设施、制度及应急疏散预案等方面工作。
六、工作要求
各单位要按照分工认真履行职责，牢固树立隐患就是事故的意识，将检查工作做细做实，确保校园安全联合检查工作取得成效。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各单位统一汇总到市教委，由市教委下发整改通知书，督促整改并在系统内进行通报，对重大安全隐患有关部门要现场执法，严格处罚。


